
   

 

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研讨（Seminar）管理办法 

甘农大资字﹝2012﹞5号 

 

为加强研究生学术交流，增强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、口头表达能

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严肃和规范研究生

研讨（Seminar）课程（以下简称 Seminar）考核制度，根据《甘肃农

业大学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规定》（甘农大发[2001]126 号）、《甘肃农

业大学研究生教学和考核管理办法》（甘农大研发[2001]6 号），《资源

与环境学院研究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精神及学院研究生

seminar 考核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Seminar 是研究生培养的一个必修环节，计 2学分，其

学分列入培养方案的总学分。 

第二条 Seminar 以学术报告为主、自由讨论为辅。研究生导师

报告应以国内外研究动态为主，研究生可结合开题作国内外研究动态

报告或结合毕业论文研究作进展报告。 

第三条  Seminar 报告每次可由一人或多人进行报告。研究生导

师每次报告时间不少于 50分钟，研究生报告不少于 30分钟。 

第四条每位研究生导师每学年必须至少为本学科研究生作一次

Seminar 学术报告，作为导师取得招生资格的条件之一。 

第五条研究生自二年级开始，至三年级上学期止，至少做两次

Seminar 报告，方可取得学分。开题报告前一次，中期检查前一次。 

第六条鼓励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报告，但参加本学科研究生

的 Seminar 报告，每学年不少于本学科总报告次数的 70%，否则不计

学分。研究生外出实习在备案期内举行的报告不计入本人参加报告的



   

 

总次数。 

第七条研究生在规定时间未完成 Seminar 报告，或参加研究生报

告次数未达到规定要求者，不能转入下一培养环节学习，直至完成为

止。 

第八条研究生导师报告由导师自行确定报告时间，研究生秘书统

一登记并公布，通知研究生参加。研究生秘书做好导师报告登记，以

便学期结束时进行考核。 

第九条研究生做好报告准备工作后，填写《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

生 Seminar 报告申请表》，经导师同意并签字后，至少邀请 3 名本学

科的导师参加点评。研究生秘书参加 seminar 报告会，在报告会开始

前，请参加报告的老师和同学在《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 Seminar 报

告申请表》签到,之后将《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 Seminar 报告申请

表》收存，以便学期结束时进行考核。Seminar 报告举行之前，须通

知研究生办公室登记，自行组织的不计次数。 

第十条研究生秘书于每学期结束前汇总本学期 Seminar 进展情

况。 

第十一条研究生导师参加和指导 Seminar 的工作量由研究生秘

书根据每位导师组织和指导 Seminar 的情况分配，研究生秘书参与组

织Seminar的工作量原则上不少于本学科点Seminar总工作量的1/3。 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

负责。 



   

 

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 Seminar 报告申请表 

 

报告人姓名  导师姓名  

报告时间  报告地点  

报告题目   

报告摘要 

 

 

 

 

导师意见 

 

 

年月日 

报告时 

参加老师签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

   

 

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 Seminar 报告登记表 

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导师 参加老师数 参加学生数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 



   

 

 


